竞买公告
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资产”或“转让方”）将于2026年3月 31日9 时起至2026年 3月31日 12时止（如发生自动延时的，截止时间以延长后的结束时间为准）在【中拍】网络平台（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以下简称“拍卖平台”）开展对【佛山市皇朝食品有限公司】等6户不良债权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的公开竞价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竞买事项
（一）竞价标的资产事项
资产信息：【佛山市皇朝食品有限公司】等6户不良资产，截至基准日2025年10月31日，标的资产债权本金余额【17,099.04】万元，利息、费用等具体以实际计算为准。
抵押物信息：上述债权抵押物为1宗综合楼、佛山1宗住宅及鹤山3宗商铺，具体如下：
1、位于广东肇庆高要市金渡镇城东区A1小区的不动产（占地面积2,284.20平方米，建筑面积9,379.7895平方米）。该抵押物已全部出租，其中二层为中明大酒楼、三层至七层为TOWO上品酒店（原为中盛酒店）、八层至九层仍为毛坯状态。抵押物靠近金沙街和世纪大道路口，交通便利。
2、位于佛山市禅城区锦华路85号B座1406房（建筑面积84.72平方米）。该抵押住宅位于东方广场商圈，生活配套设施完善，交通便利，通达度较好，所在区域内各项配套设施较成熟，生活较便利，商住氛围较浓厚。
3、位于鹤山市沙坪镇新城路446至450双号商铺（建筑面积336.94平方米，其中首层约87.92平方米、二层约249.02平方米）。
4、位于鹤山市沙坪镇中山路89号之二商铺（建筑面积112.22平方米），为首层临街商铺。
5、位于鹤山市沙坪镇中山路47号、中心路28号之一、之二商铺（建筑面积348.88平方米），为首层临街商铺。
上述序号3-5的抵押物均为鹤山市沙坪镇商铺，商铺周边商业氛围及人流量尚可，大多商铺为出租状态。
详细债权信息见附件：标的资产介绍。
注：1.本公告列示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债务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及/或生效法律文书等相关法律文件为准；
4.如对公告内容存在异议请在公告期内向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出。
（二）竞价事项
竞买起拍价：【15,500,000.00】元，保证金：【1,550,000.00】元，增价幅度：【100,000】元及其整数倍数。本次拍卖为设有保留底价的增价拍卖，一人或一人以上报名出价且出价不低于保留底价即为有效。若只有一人报名且出价达到保留价的或有多人报名但仅有一人出价并达到保留价的，需补登公告，公告3个工作日后，如确定没有新的竞价者参加竞价才能确定成交。如有新的竞价者且在补登公告的公告期内支付保证金，则进行第二次竞价，第二次竞价以第一次的最终竞价金额+第一次竞买最小加价额作为第二次竞价的起始价；如果第二次竞价无人出价，则第一次竞买人为买受人。
拍卖结束时出价最高的竞价人则竞买成功。本次竞价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竞价活动结束前，每最后5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价，就自动延迟5分钟。
（三）保证金规则
1、保证金需在2026年3月30日17时（为确保及时到账及查验,建议提前于2026年3月27日17时前完成操作。若超出建议时间导致无法查验到账和确认意向竞买人资格，后果由意向方自负）前缴入以下指定账户（户名：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西塔支行，账号：44050158004809000288）。竞价成交的，标的资产竞得者缴纳的保证金将转化为履约保证金或部分成交价款；竞价未成交或未竞得标的资产的，竞买人缴纳的保证金将在十个工作日内按原路径退还，期间不计利息。
2、下列情况，竞买人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归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有，且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可对标的资产重新处置：（1）竞买人不符合“竞买公告”、“竞买须知”中“竞买人条件”；（2）竞买人在竞价过程中违反竞价规则，扰乱竞价秩序；（3）竞买人成功竞得标的资产后拒绝或未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或未按规定支付款项及其他费用；（4）竞买人存在逃废债情形；（5）竞买人存在以下恶意炒作及市场操纵情形的：①组织或参与串标、围标活动；②捏造、散布不利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的信息；③哄抬价格谋取暴利；④以公济私谋取暴利；⑤其他通过非正当手段扰乱市场的行为；（6）其他违法违规情形。
（四）交易成交及付款期限
竞买人自竞价成交之时起成为买受人。标的资产竞得者须承担平台交易费用等相关因交易而产生费用。
[bookmark: _GoBack]标的资产竞得者需按照以下规定签署《债权转让协议》，逾期则视为买受人违约，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1）两人及以上参加竞价的，于标的资产竞价成交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正式签署《债权转让协议》；（2）仅一人参加竞价，竞价补登公告后没有新的竞价者参与竞价，于补登竞价公告期满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正式签署《债权转让协议》；（3）仅一人参加竞价，竞价补登公告后有新的竞价者参与竞价，于标的资产第二次竞价成交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正式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受让方需选择一次性付款，须在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即需付清全款，竞价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

二、竞买人条件
1、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以下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标的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上述主体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特殊目的实体；监管机构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以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不良资产的主体。符合条件的人员应进一步保证不向前述主体或其投资、控制的实体转让债权。
2、竞买人须信誉良好，资金来源合法合规，能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3、竞买人确认竞买人及竞买人股东与标的资产内债务人或担保人无关联关系，并不存在任何形式或可能存在的逃废债情形。
4、凡先前参与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组织的任何资产竞价活动且竞价成交但违约（指前次交易最终无法实现的）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本次竞价。
5、买受人应向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资金来源合法性声明函》。

三、咨询时间与方式
有意者请自行多方位了解该债权资产情况，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仅提供相关参考资料。自公告日起至2026年3月30日17时止接受咨询，请拨打咨询电话或直接到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场咨询。
咨询电话：020-66811881、13250595949、18818408152
联系人：杨经理、陈经理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28号越秀金融大厦59楼

四、特别声明
（一）标的资产按现状转让，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承担标的资产瑕疵担保责任，请竞买人自行对标的资产现状进行调查核实。竞买人一旦做出竞买决定，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
（二）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及后果，包括但不限于费用、风险和损失。
（三）竞买人成功竞得标的资产后，需承担资产转让过程中所有税、费。如标的资产需办理转让登记手续的，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四）买受人付清成交价款，转让方经买受人要求，可出具成交价款收据，不就成交价款出具相关发票。

五、其他事项
竞买人在正式竞价活动开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竞买须知、竞买公告等有关文件。本公告其他未尽事宜，请向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咨询。
此公告在【中拍网络平台】上发布，如对发布内容或资产购买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咨询电话：【010-64935090】。


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20日
